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新增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湘潭电

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电化”、“公司”或“发行人”）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保荐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对湘潭电化子公司新增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电化”）、控

股子公司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立劲”）拟分别与关联方靖

西潭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潭州新能源”）签订《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节能服务协议》，靖西电化、广西立劲将其建筑物屋或场地顶免租金租赁给

靖西潭州新能源用于建设、安装、运营分布式光伏电站，租赁期限均为 20 年。

光伏电站建成后，靖西潭州新能源将光伏电站所发电力优先、优惠出售给靖西电

化、广西立劲使用（商业运营期均为 25 年），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子公司

名称 

关联方

名称 
协议名称 

装机容量

（kw） 

预估年发电量

（万 kwh） 

预估每年电

费（万元） 

预估合计电费

（万元） 

1 

靖西电

化 
靖西潭

州新能

源 

《靖西湘潭电化科技

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二期节能服

务协议》 

150 15.75 8.66 173.20 

2 

《湖润镇湘潭电化分

布式屋顶光伏项目改

建扩容项目节能服务

协议》 

700 73.50 40.43 808.60 

3 
广西立

劲 

《广西立劲新材料有

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二期节能服务

协议》 

1,200 110 60 1,200.00 

注：装机容量以实际装机容量为准，因光伏发电与光照条件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发电

量最终以实际为准。 

靖西潭州新能源系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公司，该关

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靖西潭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81MABRUJ2A1D 

法定代表人：刘铁柱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6 月 28 日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靖西市新靖镇德爱大道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

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湖南潭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持股 90%，实际控制人为湘潭市国资委。 

2、靖西潭州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 

总资产 8,928.57 16,412.49 

净资产 1,166.97 1,293.80 

营业收入 10,912.57 3,167.2 

净利润 66.07 155.87 

以上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数据均已经审计，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靖西潭州新能源系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公司，该关



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 

4、经查询，靖西潭州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价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经

协商确定。靖西电化和广西立劲向靖西潭州新能源提供场地供其建设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靖西潭州新能源对靖西电化和广西立劲售电价格以当地工商业电价为

基础，给予一定折扣，该定价政策符合市场惯例。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

行为，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商业运营起始日：光伏电站并网发电后，甲乙双方认可的《商业运营起始日

确认单》中确认的日期。 

商业运营期：指自商业运营起始日起计算 25 年的期限（从商业运营起始日

起每满 12 个月为一年），合约期满后，双方协商解决后续事宜。 

（一）协议一 

协议名称：《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节能服务

协议》 

甲方：靖西电化 

乙方：靖西潭州新能源 

甲乙双方拟签订《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节能

服务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或“本合同”），主合同内含附件《租赁合同》

（以下简称“租赁合同”），主合同和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范围及用途：甲方拟将其场地或建筑的屋顶和必要的构筑物、公用

部分、配套设施以及建筑其他部分共约 800m2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拟在该租赁

场地上建设、安装、运营装机容量约为 150kw（以实际装机容量为准）的光伏电

站。 

2、租赁期限：20 年，自商业运营起始日开始起计算。合约期满后，经双方

协商一致，可以原合同租赁条件续租 5 年。若主合同有相应延期，则租赁合同也



相应延期，以确保乙方在主合同期限内对租赁标的物享有满足本项目所需的租赁

使用权。在本项目建设、安装期间，甲方免费提供租赁标的物给乙方使用。 

3、租赁费用：乙方以电费折扣的形式租赁甲方屋顶，甲方按 0 元/平方米/年

的租赁单价向乙方出租光伏场地并确保乙方对光伏场地享有租赁权。在主合同期

限内，若因甲方原因，乙方依约变更“消纳模式”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

仍确保乙方在剩余的商业运营期内，按照以上条件对光伏场地享有满足光伏电站

需要的完整租赁权。 

4、电力供应 

（1）供电期间：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向甲方供应电力。 

（2）结算电价 

①结算电价系含税价格，其确定方式为：从并网发电之日起，乙方将按照本

条约定的以下方式与甲方结算甲方使用本合同光伏电站所生产电力的费用。 

②从商业运营起始日起算的第 1 个月开始，乙方按照以下结算电价向甲方供

应光伏电站所生产的电能：“结算电价”(元/kwh)=电价系数×同期广西新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靖西市公司向甲方供电的价格（元/kWh）。上述电价系数取

值为：商业运营期的电价系数为 0.9。 

③双方一致同意，尽管本合同有上述约定，若某个结算周期内，双方按照上

述方法确定的某个结算周期内的平均结算电价低于当地脱硫煤电价时（目前按照

0.45 元/度电），该结算周期的结算电价统一按当地脱硫煤电价（0.45 元/度电）

执行。 

（3）结算电量 

①结算电量是指甲方实际使用的本合同光伏电站所发电量。乙方确保优先向

甲方供电，余电反送公共电网。结算电量的数据以电能计量表的计量读数为准。 

②结算电量=光伏电站出口电能计量表读数电量-反送公共电网的电量×1.02。

本项目反送公共电网电量的电费由乙方单独与当地电网公司结算，与甲方无关。 

③本项目光伏电站预估年发电量约 15.75 万 kwh（因光伏发电与光照条件等

自然因素密切相关，发电量最终以实际为准），结算费用约 8.66 万元/年。 

（4）电费的计算和支付： 

①自第二个自然月开始，乙方将在当月的十日之前向甲方出具上个月的电费



结算单及开具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电费应按照如下公式计算：电费＝结算电

量×结算电价。 

②甲方应当在收到前项所述电费结算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后的十五日

内向乙方电汇转账支付上月的电费。 

（二）协议二 

协议名称：《湖润镇湘潭电化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改建扩容项目节能服务协

议》 

甲方：靖西电化 

乙方：靖西潭州新能源 

甲乙双方拟签订《湖润镇湘潭电化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改建扩容项目节能服

务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或“本合同”），主合同内含附件《租赁合同》（以

下简称“租赁合同”），主合同和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范围及用途：甲方拟将其场地或建筑的屋顶和必要的构筑物、公用

部分、配套设施以及建筑其他部分共约 8,000m2 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拟在该租

赁场地上建设、安装、运营装机容量约为 700kw（以实际装机容量为准）的光伏

电站。 

2、租赁期限：20 年，自商业运营起始日开始起计算。合约期满后，经双方

协商一致，可以原合同租赁条件续租 5 年。若主合同有相应延期，则租赁合同也

相应延期，以确保乙方在主合同期限内对租赁标的物享有满足本项目所需的租赁

使用权。在本项目建设、安装期间，甲方免费提供租赁标的物给乙方使用。 

3、租赁费用：乙方以电费折扣的形式租赁甲方屋顶，甲方按 0 元/平方米/年

的租赁单价向乙方出租光伏场地并确保乙方对光伏场地享有租赁权。在主合同期

限内，若因甲方原因，乙方依约变更“消纳模式”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

仍确保乙方在剩余的商业运营期内，按照以上条件对光伏场地享有满足光伏电站

需要的完整租赁权。 

4、电力供应： 

（1）供电期间：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向甲方供应电力。 

（2）结算电价 

①结算电价系含税价格，其确定方式为：从并网发电之日起，乙方将按照本



条约定的以下方式与甲方结算甲方使用本合同光伏电站所生产电力的费用。 

②从商业运营起始日起算的第 1 个月开始，乙方按照以下结算电价向甲方供

应光伏电站所生产的电能：“结算电价”(元/kwh)=电价系数×同期广西新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靖西市公司向甲方供电的价格（元/kWh）。上述电价系数取

值为：商业运营期的电价系数为 0.9。 

③双方一致同意，尽管本合同有上述约定，若某个结算周期内，双方按照上

述方法确定的某个结算周期内的平均结算电价低于当地脱硫煤电价时（目前按照

0.4207 元/度电），该结算周期的结算电价统一按当地脱硫煤电价（0.4207 元/度

电）执行。 

（3）结算电量 

①结算电量是指甲方实际使用的本合同光伏电站所发电量。乙方确保优先向

甲方供电，余电反送公共电网。结算电量的数据以电能计量表的计量读数为准。 

②结算电量=光伏电站出口电能计量表读数电量-反送公共电网的电量×1.02。

本项目反送公共电网电量的电费由乙方单独与当地电网公司结算，与甲方无关。 

③本项目光伏电站预估年发电量约 73.5 万 kwh（因光伏发电与光照条件等

自然因素密切相关，发电量最终以实际为准），结算费用约 40.43 万元/年。 

（4）电费的计算和支付 

①自第二个自然月开始，乙方将在当月的十日之前向甲方出具上个月的电费

结算单及开具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电费应按照如下公式计算：电费＝结算电

量×结算电价。 

②甲方应当在收到前项所述电费结算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后的十五日

内向乙方电汇转账支付上月的电费。 

（三）协议三 

协议名称：《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节能服务协

议》 

甲方：广西立劲 

乙方：靖西潭州新能源 

甲乙双方拟签订《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节能服

务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或“本合同”），主合同内含附件《租赁合同》



（以下简称“租赁合同”），主合同和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范围及用途：甲方拟将其场地或建筑的屋顶和必要的构筑物、公用

部分、配套设施以及建筑其他部分共约 16,000m2 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拟在该

租赁场地上建设、安装、运营装机容量约为 1,200kw（以实际装机容量为准）的

光伏电站。 

2、租赁期限：20 年，自商业运营起始日开始起计算。合约期满后，经双方

协商一致，可以原合同租赁条件续租 5 年。若主合同有相应延期，则租赁合同也

相应延期，以确保乙方在主合同期限内对租赁标的物享有满足本项目所需的租赁

使用权。在本项目建设、安装期间，甲方免费提供租赁标的物给乙方使用。 

3、租赁费用：乙方以电费折扣的形式租赁甲方屋顶，甲方按 0 元/平方米/年

的租赁单价向乙方出租光伏场地并确保乙方对光伏场地享有租赁权。在主合同期

限内，若因甲方原因，乙方依约变更“消纳模式”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

仍确保乙方在剩余的商业运营期内，按照以上条件对光伏场地享有满足光伏电站

需要的完整租赁权。  

4、电力供应 

（1）供电期间：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向甲方供应电力。 

（2）结算电价 

①结算电价系含税价格，其确定方式为：从并网发电之日起，乙方将按照本

条约定的以下方式与甲方结算甲方使用本合同光伏电站所生产电力的费用。 

②从商业运营起始日起算的第 1 个月开始，乙方按照以下结算电价向甲方供

应光伏电站所生产的电能：“结算电价”(元/kwh)=电价系数×同期广西新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靖西市公司向甲方供电的价格（元/kWh）。上述电价系数取

值为：商业运营期的电价系数为 0.83。 

③双方一致同意，尽管本合同有上述约定，若某个结算周期内，双方按照上

述方法确定的某个结算周期内的平均结算电价低于当地脱硫煤电价时（目前按照

0.4207 元/度电），该结算周期的结算电价统一按当地脱硫煤电价（0.4207 元/度

电）执行。 

（3）结算电量 

①结算电量是指甲方实际使用的本合同光伏电站所发电量。乙方确保优先向



甲方供电，余电反送公共电网。结算电量的数据以电能计量表的计量读数为准。 

②结算电量=光伏电站出口电能计量表读数电量-反送公共电网的电量×1.02。

本项目反送公共电网电量的电费由乙方单独与当地电网公司结算，与甲方无关。 

③本项目光伏电站预估年发电量约 110 万 kwh（因光伏发电与光照条件等自

然因素密切相关，发电量最终以实际为准），结算费用约 60 万元/年。 

（4）电费的计算和支付 

①自第二个自然月开始，乙方将在当月的十日之前向甲方出具上个月的电费

结算单及开具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电费应按照如下公式计算：电费＝结算电

量×结算电价。 

②甲方应当在收到前项所述电费结算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后的十五日

内向乙方电汇转账支付上月的电费。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靖西电化、广西立劲与靖西潭州新能源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节能服务合

作，是双方响应国家“碳中和、碳达峰”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通

过使用绿色电力推动清洁生产，有利于实现绿色、清洁、节能降耗的社会效益。

靖西电化、广西立劲可享受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带来的节能效益，有利于降低生

产成本。本次关联交易是双方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进行的，遵守了公平、

公正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年初至今，除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外，公司及子公司与靖西潭州新

能源等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882.70 万元。 

七、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

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 名，会议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节能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以市场价

格为依据，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

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同意票 5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节

能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干江先生、余磊先生、彭勇先生、丁建

奇先生均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靖西潭州新能源（包括受同一主体控

制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发生关联交易（不含已审议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含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子公司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

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湘潭电化子公司新增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新增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的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郑志强                     胡楚风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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